
編

號

位
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6-A

中

正

橋

及

其

以

東

兩

岸

住宅區
(30.65平
方公尺)

河川區
(30.65平
方公尺)

配合用地範

圍線內之分

區變更。6-B
公園用地
(0.05平方

公尺)

河川區
(0.05平方

公尺)

6-C
道路用地

(0.18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18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之道
路用地(中正
橋)立體跨越
兼供河川使
用。

6-E
河川區

(0.02)

公園用地

(0.02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外 併 鄰
近 分 區 及 現
況 使 用 變
更。

6-F
河川區

(0.20)

綠地用地

(0.20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外 ， 狹
長 且 陡 峭 之
邊 坡 區 域 變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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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6案】

A

B

C

E

F

配合調整美崙溪旁附近地
區整體開發區範圍線。



編號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7-A
明
禮
國
小
(文
小
Ⅲ-
1)
旁
美
崙
溪
左
岸

道路
用地

(0.01)

河川區(
兼供道路

使用)

(0.01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內 ， 平
面 兼 供 道 路
使用。

7-B
河川區
(0.18)

學校用地
(0.18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外 併 鄰
近 分 區 及 現
況 為 明 禮 國
小(文小Ⅲ-1)
使用變更。

7-C 河川區
(0.06)

綠地用地
(0.06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外 ， 非
屬 明 禮 國 小
使 用 範 圍 變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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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7案】

A

BC



A

B

C

D

C

D

E
G

F

F

H

I

J
K

K

M

M

N

IJ
J

H

L

21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8案】

河
川
用
地
範
圍
線

分
區
線

綠
地

道
路
用
地

住
宅
區
、
其
他

、
機
關
用
地

分
區
線

河
川
區

W E

8M

綠

N

H.
道→綠

道→住(附)



A

B

C

D

C

D

E
G

F

F

H

I

J
K

K

M

M

N

IJ
J

H

編

號

位
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8-A

中

正

橋

以

北

美

崙

溪

右

岸

河川區(兼供
道路使用)

(0.01)

河川區
(0.01) 配合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變

更。
8-B

道路用地
(0.02)

河川區
(0.02)

8-C
河川區(兼供

道路使用)
(0.13)

道路用地
(0.13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外，考量周

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，沿用

地範圍線調整8米計畫道路位

置後，併鄰近分區變更，包

夾於河川區與道路間之零星

土地變更為綠地用地。

8-D
河川區
(0.16)

道路用地
(0.16)

8-E
機關用地

(0.03)
道路用地

(0.03)

8-F
河川區
(0.04)

綠地用地
(0.04)

8-G
河川區(兼供

道路使用)
(39.11平方

公尺)

綠地用地
(39.11平
方公尺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外，考量周
邊地區發展之完整性，沿用
地範圍線調整8米計畫道路位
置後，併鄰近分區變更，包
夾於河川區與道路間之零星
土地變更為綠地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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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8案】



編號
位
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8-H

中

正

橋

以

北

美

崙

溪

右

岸

道路用地
(12.58平方公

尺)

綠地用地
(12.58平方公

尺)

配合用地
範 圍 線
外，考量
周邊地區
發展之完
整性，沿
用地範圍
線 調 整 8
米計畫道
路 位 置
後，併鄰
近分區變
更，包夾
於河川區
與道路間
之零星土
地變更為
綠 地 用
地。

8-I
河川區
(0.01)

機關用地
(0.01)

8-J
河川區(兼供

道路使用
)(0.05)

機關用地
(0.05)

8-K
道路用地

(0.05)
機關用地

(0.05)

8-L
河川區
(0.01)

住宅區(附) 
(0.01)

8-M
河川區(兼供
道路使用)

(0.06)

住宅區(附)
(0.06)

8-N
道路用地

(0.01)
住宅區(附)

(0.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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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8案】

A

B

C

D

C

D

E
G

F

F

H

I

J
K

K

M

M

N

IJ
J

H

L
附帶條件：
依「花蓮縣
都市計畫
（公共設施
用地及其他
分區）變更
使用許可條
件表」規定
辦理回饋，
捐贈30％之
土地面積，
因捐贈面積
少於150平
方公尺，故
以等值代金
繳納。必須
完成附帶條
件之規定後，
始同意核發
相關建築及
使用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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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9-A
尚
智
橋
及
其
以
南
右
岸

道路
用地

(0.10)

河川區(兼供
道路使用)

(0.10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，平面兼
供道路使用。

9-B
道路
用地

(0.41)

道路用地(兼
供河川使用)

(0.41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之道路用
地(尚志橋)立
體跨越兼供河
川使用。

B
A

A
【變9案】



編號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0-A 尚
智
橋
以
北
美
崙
溪
兩
岸

道路用地
(0.23)

河川區
(兼供道
路使用)
(0.23)

配 合 用 地 範 圍
線 內 ， 平 面 兼
供 道 路 及 人 行
步道使用。

10-B
住宅區
(0.02)

河川區
(0.02)

配 合 用 地 範 圍
線 內 之 分 區 變
更。

10-C
機關用地
(23.60平
方公尺)

河川區
(23.60平
方公尺)

10-D
文康用地

(0.05)
河川區
(0.05)

10-E
農業區
(0.01)

河川區
(0.01)

25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0案】

A

B

C

D

E



編號
位
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1-A

花
蓮
市
三
號
橋
及
其
以
南
兩
岸

學校用地
(0.06)

河川區
(0.06) 配合用地範圍線內

之分區變更。
11-B

下水道用地(
供抽水站使

用)(0.06)

河川區
(0.06)

11-C
道路用地

(0.17)
河川區(兼供道路

使用)(0.17)
配 合 用 地 範 圍 線
內，平面兼供道路
使用。

11-D
道路用地

(0.16)
道路用地(兼供河

川使用)(0.16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
之道路用地(花蓮
市三號橋)立體跨
越兼供河川使用。

11-E
河川區
(0.39)

農業區
(0.39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外
併鄰近分區及現況
變更。

11-F
河川區
(0.03)

下水道用地(供抽
水站使用)(0.03)

11-G
河川區

(17.64平方
公尺)

學校用地
(17.64平方公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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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1案】

C

F

D

E

A

B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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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2-A 花
蓮
市
三
號
橋
以
北
兩
岸

道路用地
(0.23)

河川區(兼供
道路使用)

(0.23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，平面兼
供道路使用。

12-B
道路用地

(0.31)

道路用地(兼
供河川使用)

(0.31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之道路用
地未來立體跨
越兼供河川使
用。

12-C
河川區
(0.24)

農業區
(0.24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外併鄰近分
區變更。

【變12案】

A

B

C



編號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3-A

農
兵
橋
及
其
以
南
兩
岸

道路用地
(0.04)

河川區
(兼供道路使用)

(0.04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，平面兼供道
路使用。

13-B 農業區
(0.12)

河川區
(0.12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之分區變更。

13-C 道路用地
(0.11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用)

(0.11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 之 道 路 用 地 (
農 兵 橋 ) 立 體 跨
越 兼 供 河 川 使
用。

13-D 河川區
(0.03)

下水道用地(供
抽水站設施使用

)(0.03)
配合用地範圍線
外併鄰近分區變
更。13-E 河川區

(0.38)
農業區
(0.38)

28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3案】

A

C

E

D

E

E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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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4-A 農
兵
橋
以
北
兩
岸

農業區
(0.42)

河川區
(0.42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內之分區變
更。

14-B
河川區
(0.44)

農業區
(0.44)

配合用地範圍
線外併鄰近分
區變更。

【變14案】
A

B

B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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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
位
置
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15-A 鐵
路
用
地
以
南
美
崙
溪
兩
案

農業區
(0.22)

河川區
(0.22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
之分區變更。

15-B
道路用地

(0.27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

用)
(0.27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
之道路用地未來立
體跨越兼供河川使
用。

15-C
河川區
(0.11)

農業區
(0.11) 配合用地範圍線外

併鄰近分區及圍牆
變更。15-D

河川區
(0.43)

變電所用地
(0.43)

【變15案】
C

B

C
A

D

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6-A
鐵
路
用
地
及
其
旁
美
崙
溪
右
岸

住宅區
(0.06)

河川區
(0.06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內
之 分 區 變
更。

16-B
鐵路用地

(0.18)

鐵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18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內
之 鐵 路 用
地 立 體 跨
越 兼 供 河
川使用。

16-C
河川區
(0.11)

住宅區
(附)(0.11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外
併 鄰 近 分
區變更。

【變16案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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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C

A

C

附帶條件：
1.依「花蓮
縣都市計畫
（公共設施
用地及其他
分區）變更
使用許可條
件表」規定
辦理回饋，
捐贈30％之
土地面積。
2.併「嘉新
村附近地
區」，辦理
整體開發



A

A

B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.
位
置
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17-A

鐵
路
用
地
以
北
美
崙
溪
左
岸

河川區
(0.43)

農業區
(0.43)

配合用地
範圍線外
併鄰近分
區及現況
變更。17-B

河川區
(0.01)

下水道用地
(供抽水站
設施使用)

(0.01)

【變17案】

32



五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編號 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

18-A
計畫區

西北側

堤防用地(6.72) 河川區(兼供堤防使用)(6.72)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，兼供堤防使用。18-B 農業區(0.07) 河川區(兼供堤防使用)(0.07)

18-C 文教區(0.01) 河川區(兼供堤防使用)(0.01)

18-D 道路用地(0.22) 河川區(兼供道路使用)(0.22) 配合用地範圍線內，平面兼供道路使用。
33

A
B

C

D
A

【變18案】



六、實施進度及經費
 本次變更係以美崙溪之用地範圍線為依據，配合使用現況與鄰近分區進行用地類別之

調整，部分變更後之河川區、河川區(兼供其他使用)及公共設施用地已開闢完成，故
本計畫之經費，係針對尚未開闢之部分進行估算。

 本次變更部分土地為私有土地，俟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後，有關土地取得方式，私
有土地部分乃採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方式，公有土地以撥用方式辦理，開發經費則由
花蓮縣政府爭取中央補助及自行編列經費辦理。

34

使用

分區

未開
闢

面積

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(萬元)

主辦
單位

預定完成期限
(會計年度) 經費來源

徵購 土地重
劃

獎
勵
投
資

撥用 其他
土地徵購費
及地上物補
償費(萬元)

工程費

(萬元)
合計

(萬元)

河川區 0.04  48 -- 48

花蓮
縣政
府建
設處
水利
科

110-115

中 央 補 助
及 花 蓮 縣
政 府 編 列
預算

河川區(兼供堤
防使用) 0.01  64 -- 64

河川區(兼供道
路使用) 0.40  7 -- 7

道路用地 0.34  -- 680 680
綠地用地 0.11  -- 210 210
道路用地(兼供
河川使用) 0.32   12 620 632

總計 - 131 1,510 1,641



人
民
陳
情

郵寄地點電話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都市計畫科 地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7號
連絡電話： (03)8224854

35

座談會

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花蓮縣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內政部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計畫書圖核定

舉辦時間：108年7月29日下午2點
舉辦地點：花蓮市公所三樓大禮堂

七、公民或團體表達意見

公開展覽：108年9月25日~108年10月26日
舉辦時間：108年10月4日下午2點
舉辦地點：花蓮市公所會議室




